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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运用新媒体进行法律的普及宣传工作已经成为法律宣教中的重要手段，也是全民普法能够取得

成功的重要路径之一。新媒体普法有着时代的必要性，但也存在着用语不严谨、虚构事实、追求猎奇等工作瑕疵，

为了对现状进行改进，就必须对新媒体的法律宣传加强政府指导，并促进其与传统法律普及宣传进一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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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治的顺利运行，是一个从创制、实施

到实现的完整环节。只存在于法典的纸面上的法律不

能得以实现，只被少数法律职业共同体认可的法律也

无法成为全民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大学考

察时指出: “全面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事关我们党执政兴

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法

律的实现，需要国家的全体公民能够对各项法律有一

定的认识，并进而在内心真正确认对法律的信仰。

我国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

产党一直有面向基层、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法律

的优良传统。延安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深入

田间地头、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律宣教形式至今仍有深

远的影响。自“一五”普法规划以来，利用报纸、广

播等多种媒介进行法治宣传的普法方式就一直深受政

府认可。在普法工作数个五年规划的顺利展开中，媒

体的法律宣传作用都居功至伟。“六五”普法规划中

规定了“探索利用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开展法制

宣传教育”，“七五”普法规划文件 《中央宣传部、司

法部关于在公民中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

划》更是明确指出: “充分运用互联网传播平台，加

强新媒体新技术在普法中的运用，推进“互联网 + 法

治宣传”行动。开展新媒体普法益民服务，组织新闻

网络开展普法宣传，更好地运用微信、微博、微电

影、客户端开展普法活动”［1］。随着新媒体在普及法

律常识、解读社会法律事件和促进法律意识等方面，

因其时效性、快捷性、互动性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依照与时俱进的工作作风，研究新媒体时代如何

更好地做好法律普及工作，就是每一个法律普及教育

者必须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利用新媒体进行普法宣传的必然性

与必要性

虽然现在学界对新媒体并无确切的定义，但新媒

体无疑与传统的广播、电视、书刊具有极大的区别，

是一种包含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等新兴的

迅猛发展的媒体的新形态，这些新形态与传统媒体的

最大不同在于其不需实体，实现了传播介质的数字

化，具有传播的即时性、高效性、便捷性、超地域性

的巨大优势［2］。除此之外，新媒体突破了传统媒体只

能单向传播的桎梏，受众可以与传播者在第一时间展

开互动，传播消息有了极大的自由性。

如前文所述，我国法律普及教育一直以来备受国

家重视，并且国家也有计划、有步骤地以五年计划的

形式进行推进，但是普法教育的研究却仍然不充分。

普法教育虽然也属于法学教育的一种，却和一般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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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有一些不同的特性。一般法学院的法学教育更多

侧重的是法律职业化教育、非通识教育和精英化教

育，更多的培养目的是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培养专门化

人才［3］。而普法教育的最根本目标就是让所有的公民

在最大程度上知晓法律知识、明确公民的权利义务，

进而坚定法律信念，最终达到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

教育目标的不同导致普法教育需要能面对最广泛人民

群众的传播途径。

新媒体作为一种数字化、信息化的传播介质，突

破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将传统的法学教育从精英

化的语言范式中引入每一位公民的生活里，能以交

互、共享、即时、快捷的特性，成为公众获取法治知

识、交流法律思想、表达社会观点的良好途径［4］。

综上，新媒体的特点就决定了其必然在普法教育

宣传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媒体全面参与的互

动性与法治的民主性在逻辑上是层次耦合的。新媒体

的互动性保证了公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新媒体的时

效性有助于其传播最新的法律知识，新媒体的高效性

有助于国家政府的快速推广，并且新媒体的双向反馈

可以使国家真实掌握民众对某些重大社会法治事件的

真实看法，有利于有效地对民众的看法进行法律普及

和引导。在新媒体高速发展的今天，法律普及工作充

分运用微博、微信、博客、论坛等社交媒体是必要

的，也是必然的。

二、新媒体背景下目前普法工作存在的

瑕疵

作为一种新兴并高速发展的普法形式，新媒体在

法律宣传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其也并非完

美无缺，仍然存在一些亟待改进的瑕疵。

第一，法律用语不严谨。有时候其会误用一些基

本的法律概念，比如未经法院审判的犯罪嫌疑人在传

播中被称为“罪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被误用为“法

人”，以及将没有法律主体资格的合伙企业称为“公

司”等都是常见错误。

第二，存在只追求速度而忽视法律事件完整真相

的情况。新媒体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快速，但是新闻

尤其是法治新闻，第一要求即是要准确。为了追求速

度而没能核实的法律相关新闻屡见不鲜，2009 年北

京电视台报道的乌龙“纸馅包子”事件就曾产生过不

良影响。新媒体时代，在追求新闻速度和增加读者关

注量的压力下，为了抢占报道先机未能充分核查事实

的情况时有发生。2014 年博客、微博都有大量关于

河南新乡大学生闫啸天“因掏鸟 16 只被判刑 10 年半”

的报道，引发民众极大关注与质疑。后经河南新乡法

院回应，报道中的“鸟”燕隼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该案涉及捕猎濒危野生动物，而一些媒体将案情轻描

淡写为大学生暑假掏鸟属于对事实的歪曲。法治新闻

固然“唯快不破”，但是决不能走入虚假新闻的误区。

第三，对法律事件报道追求猎奇，报道引导偏

颇。2019 年 4 月，网络上流传奔驰女车主维权的视

频。部分新媒体没有聚焦于汽车维权相关权利义务本

身，反而以煽动性的 《女研究生撒泼式维权大获全

胜! 文化人最大的错，就是和流氓讲道理!》类似情

绪化标题吸引受众关注，并获得“10 万 +”的阅读量，

散播大量社会负面情绪。2019 年 10 月，魏媛媛争夺

孩子抚养权案在微博、论坛展开激烈讨论，部分微博

大 V 不具体分析该案双方在孩子抚养问题中有何相关

责任和权利，或对 《婚姻法》条文进行分析，却一

味鼓吹反婚反育，在人群中制造对 《婚姻法》的恐

慌。法律新闻的报道，不仅不能裁剪事实，也不能歪

曲事实。

第四，以编辑者自身的价值观替代中国的法律规

定与社会的公序良俗标准。2018 年年初澎湃新闻在

《寻找汤兰兰》的报道中，记者在信息来源中，大量

采用家属一方的陈述，对案件中妇联干部和经办案件

民警的相关采访都相对缺乏［5］; 在 2020 年 3 月初的

某明星粉丝与 AO3 平台支持者的争议中，如凤凰读

书、三联生活周刊等公众号都将该明星粉丝举报的同

人作品简单归类为同人作品，并用 《三国演义》等

作品为其辩护，忽视其举报的作品部分内容涉嫌违反

《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且该真人同人作品 ( Real per-

son ficion) 即使在欧美也具有是否侵犯作品真人原型

人物人格权的巨大争议［6］。在汤兰兰案报道与 AO3

风波中，新闻报道者的扶助蒙冤者与支持创作自由的

立场都值得赞许，但是以报道者本身的价值观代替中

国现行法律，只为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就会对公众产

生极大的误导，进而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不利。

三、改进利用新媒体进行普法宣传的

策略

司法部原副部长张苏军在总结改革开放 30 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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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宣传教育工作中已明确指出，政府主导是我国法律

普及宣传教育的重要特征。法律作为由国家强制力保

证实施的行为规范，宣传和下达应具有权威性和引导

性。普法教育宣传在新的环境下利用新媒体的迅捷性

与互动性，但严肃性是不能因为法律宣传介质的变化

而变化的。

首先，政府应加强对新媒体相关从业者的培训与

指导。传统媒体在报道法律相关新闻时，因审核的要

求一般已通过具有较高专业素养的工作者对案件信息

进行审查与过滤。新媒体具有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特

点，对内容整体的控制能力减弱。一旦从业者忽视法

律宣传的严肃性，可能会因为虚假报道或错误引导，

引起大众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不理解、敌意甚至对抗情

绪。新媒体从业者自身也应努力提高法治素养，尽量

以中立客观的态度，在保证传播速度的同时准确报道

相关法律事件［7］。

其次，新媒体从业者应遏制对吸引注意力的冲

动，必须以法律的视角来审视、报道新闻的内容。新

媒体有对流量和注意力的天生追求，但在报道有关法

治新闻事件时厘清基本事实、以法律视角进行报道是

基本的底线。法律作为一门专业性的社会科学，其内

容有着相当的专业性，各种部门法和程序法都有自己

的严格要求［8］。如果仅以法律视角来对某一个社会热

点事件进行分析，即使写作者是出于善意和朴素正义

观，也可能对整个国家的法治环境改善产生适得其反

的效果。

最后，普法宣传部门应重视新媒体普法宣传与国

家传统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的融合。新媒体并不独立割

裂存在于传统法律普及工作之外，它可以与基于社区

或机关的法律宣传教育相融合。如基于社区的普法移

动客户端可以增加法律服务，可形成“法律宣传 + 基

层法律顾问”的形式，在居民的实际生活中为其解决

法律困惑，为社区群众解决争议和法律纠纷。以社会

法律网络援助的方式服务社区居民，将要群众被动学

法变成群众的自我要求，更好地激发群众学习的积极

性。本地化和移动化充分结合，使法律对群众的内在

化达到最大效果［9］。相关机关和职能部门也可利用微

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宣传行业相关法律法规，将行

业法律优势与新媒体迅捷性有机结合。贴近群众的宣

传模式能避免一味追求轰动与猎奇的弊端，在保留新

媒体优势的前提下，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将传统普法经

验进一步发扬光大。

四、小 结

为了民众真正确立对法治的信仰，国家一直以来

都在致力于大力促进法律的普及工作。讲座、会议、

出展板、拉横幅、上街分发材料、知识竞赛等形式都

曾经发挥过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发展，这些形式已

有了空有声势大而效果不够明显的倾向，且单向性的

灌输式普法，在与民众反馈互动性方面与新媒体有较

大差距。新媒体在跟踪社会热点案件、以生动形式诠

释晦涩法条、调动群众积极参与等方面均有巨大的优

势。新媒体法律普及工作的相关从业者如能改进目前

的瑕疵，必将在今后的法律宣传教育中发挥更大作

用，为社会主义法治实现做出更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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